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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制度回顧

大專院校的專利策略

專利申請簡介(以台灣為例)

專利檢索簡介

Philips概念路燈 光合之花 Light Blossom 太陽能/風力發電



專利制度是給天才之火加上利益之油料

鐫刻在美國商務部大
門的林肯總統名言

在美國歷任總統中，林肯是唯一獲得過專利的
--- 專利號6469:讓船隻在淺水區漂浮的方法」
(A device for buoying vessels over shoals)



 依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管理條例、營業秘密法、積
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公平交易法所保護
之智慧財產權益所生之第一審及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智慧財產法

院組織法§3】

專利權是智慧財產權的一種



專利權是用智慧換財產的權利

腦中突然閃過的簡單概念
具體可行的技術方案

申請專利之雛形



專利權之目的

目的：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

1.可保障申請人於一定年限內具有專有的權利，

給予可能獲得報酬的機會，激發創新意願。

2.公開發明內容，供給大眾作為發展更新之產業技術的改良參考，

並防止重複研究。

M200X Volantor 飛碟型漂浮交通工具
made by US Moller

紐西蘭馬丁發明的噴射背囊概念



 特點：
排他性

• 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發明之權
• 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

目的而進口物品
• 使用方法；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為

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之物

地域性
• 屬地主義(各個國家各具不同專利法制)

時間性(專利有效期間內，才擁有專利權) 

專利權的特性





大專院校何不申請專利
好處眾多、國際趨勢、不可不知

 學校、教授或學生申請專利之好處：

 學校知名度免費宣傳效果
 (每年專利申請排名，國際發明展)
 教育部對學校之評比及補助
 科技部補助學術研發成果
 教授評鑑績效
 學生升學甄試
 學生畢業求職資格審查研發能力
 學校及發明人技轉/授權金
 學校經費自籌來源之一



大專院校專利申請策略建議：

1. 論文主題建議設定在解決產業技術發展所面臨問題之相關研究

2. 在決定論文主題之同時最好已進行過專利檢索確保可專利性

2. 積極申請美、歐、日、中等主要國家專利，擴大專利整體價值

3. 儘量在論文公開(口試)前預先申請專利，以免不符外國專利法規定

4. 進行同一主題大型研究計劃，並策略性產出專利地雷網

5. 對國內外企業積極進行授權、轉讓，甚至提出侵權訴訟

大學技術之產業化
讓大學的專利貼近產業所需



大專院校如何申請專利
提出論文成果同時應即申請專利

 實務操作方式：
論文發表前申請專利

TW專利法:優惠期公開之事實發生後
(發明/新型:12個月)(設計:6個月)

US專利法之規定為一年，但有些國家沒有此類優惠或有條件限定

申請費用多由學校全額負擔，並有事務所配合協助撰稿及申請事宜（但美國專
利申請之校內審查相對較嚴格）

專利申請或核准，教授或學生可能獲得發明獎金
科技部補助計畫可申請專利補助金

申請專利相關費用:60%；維護專利相關費用:50%



產生解決方案

具體可行之解決方案

檢索先前技術

申請專利

發現工業技術問題

設計實驗方法

具體可行之實驗方法

引用先前論文或期刊

發表論文或期刊

發現研究技術問題

PS1.專利名稱與論文名稱命名慣用方式稍有差異，專利名稱應當簡短、準確地表明發明專利申請要求保護的主
題和類型，字數不超過25字，不像論文名稱常寫得十分詳細

PS2.論文較側重實驗方法,材料選用或數據設定;與專利對結構或步驟特徵的要求,不儘然相同,故可發表論文/期
刊的技術,不代表一定能申請專利



專利和論文相異?
研發收入 v.s.  研發支出

 論文或期刊：
論文和期刊是保護一新技術可能產生之潛在學術地位

 專利：
專利是保護一新技術可能衍生出之潛在商業價值

(不申請專利,可能將研發成果免費送人使用)
 教授與研究生(發明人)：

熟悉實驗及技術原理，但對專利申請實務不熟悉
 專利事務所(專利工程師)：

熟悉專利申請流程及說明書撰寫格式，但需由教授及研究生協助提供足夠
之技術內容

＝＞學校發明人與專利事務所需相互配合，以藉由雙方之專業⾧處得到最佳品
質之專利申請案



申請專利時要提供什麼?
以第一次提出TW專利申請為例

 教授或學生提供下列資料：
創意構想相關申請表
(含先前技術缺點、本發明特徵技術、產生之功效及相關圖例等)

論文或期刊
(儘量為中文本，否則可能增加服務費用及撰稿時間)

 學校委託之專利事務所提供下列文件：
委案後完成專利說明書及必要圖式

註：上述資料大多不需過度詳細之實驗數據
(與化學或生化相關者則需要製備方法與實驗組/對照組數據供證實效用)



在TW申請的專利，只能保護在TW境內之專利
排他權

欲保護在US、CN、JP或EP等地區之專利排他
權，則要分別到US、CN、JP或EP申請專利
(EPO:34成員國和4延伸國)

PCT(專利合作條約:157締約國) ,TW需通過CN、
US或其他締約國申請

專利保護有地域限制-
不能劃地自限，應放眼國際佈局



如何抉擇是否申請?

對於未來潛在的銷售巿場、製造地，或可能的競爭對手所在地，都應考慮進行
專利佈局

巿場愈大的地區，申請專利之潛在商業價值愈大

（愈容易發生大金額之侵權／授權案件）

專利佈局考量
你的專利申請在對的地方嗎?

=> 假設你有一個專利被Apple侵權了
Q1: 你的專利是那一國的專利?
Q2: 你想把它賣給誰最好?
Apple、Samsung、HTC、Google ?
(專利戰場上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



申請外國專利時要提供什麼?
就已有TW專利說明書而言

 若已有TW專利說明書：
只需提供台灣案中文說明書與圖式之電子檔
再由事務所翻譯即可

 需注意在TW專利申請後12個月內完成US專利申請

 關於化學或生化專有名詞：
化學或生化專有名詞，最好主動提供英文全名

全玻璃觸控滑鼠/鍵盤



職務上的發明
案例：

黃教授所主持的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OOO技術」，該技術的發明人為黃教授，但是黃教授所任教的該大學，擁有該發
明專利的專利申請權，由該大學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發明專利，如經該局審定核准公告，將由該大學獲得該技術的
發明專利權。

大學校院教師執行政府機關補助、委辦或出資之研究 計畫，該計畫所衍生之發明或創作，原則上 執行該計畫的教師
是發明人或創作人，但是該教師所任教的大學校院，擁有該發明或創作的專利申請權，由該大學校院向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申請專利，如經該局審定核准公告，將由該大學校院獲得該發明或創作的專利權。

大學校院教師，如非執行政府機關補助、委辦或出資之研究計畫， 而係利用該校資源完成之研究成果，其所衍生之
專利權歸屬問題，各大學校院得參酌「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行政院國科會所訂「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十三條之精神，自訂該校相關辦法，以規範研發成果歸屬學校所有或教師個人所有，以及成果
運用收入分配之比例，並建立授權與技術移轉及推廣機制、侵權行為處理機制等，以保障及推廣研發成果，鼓勵創
新研發。

大學校院教師，如非利用學校資源完成之研究成果，其所衍生之專利權歸屬問題， 應與補助、委辦或出資之私人企
業或機構簽訂契約，於該契約中明文約定，其所衍生之專利權歸屬該私人企業或機構所有，或歸屬該教師個人所有
。





TW申請專利種類

專利種類 發明 新型 設計(外觀)

法定標的
物品、 物質、方法、用途(功能

性,具體、抽象)
物品(功能性,具體)

物品外觀

(裝飾性,具體)

國際優先權 12個月 12個月 6個月

早期公開
申請日之次日起

滿18個月公開
無 無

審查流程
程序審查

3年內請求實質審查

程序審查

形式審查

程序審查

實體審查

專利權期限
申請日起

20年

申請日起

10年

申請日起

12年

案例

背光模塊構造、

液晶驅動IC測試方法、

液晶材料、藥物轉用

電腦主機、滑鼠、鍵盤
等之構造改良

電視機殼、手機殼、遊戲機
殼、

眼鏡、燈飾之外觀



US專利種類
(什麼標的可以申請什麼US專利?)

專利種類 發明 Utility 設計 Design 植物 Plant

法定標的
方法、機器、 物質、用途(具體、

抽象)
物品外觀(裝飾性) 植物品種

國際優先權 12個月 6個月 12個月

早期公開
申請日之次日起

滿18個月公開
無 無

審查流程
程序審查

實質審查

程序審查

實質審查

程序審查

實質審查

專利權期限
申請日起

20年(需繳年費)

核准日起

14年(不需年費)

申請日起

20年(需繳年費)

案例

背光模塊構造、

液晶驅動IC測試方法、

液晶材料、威而剛

LCD外殼、

手機殼、遊戲機殼、

眼鏡、燈飾

無性生殖培植出的變形
芽、變體、雜交及新發
現的種子苗

台灣人申請多以<發明專利>為主，如果要申請美國專利的話, 需注意在TW申請後12個月內完成美國申請(優先權)



發明專利(Invention)
發明：

—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

物之發明：分為物質及物品，例如機器、設備、

儀器、裝置、系統、組合物、化合物等。

方法發明：分為物的製造方法及無產物的技術方法，

例如製造方法、加工方法、測試方法

用途發明：物的新用途，特別是化合物的新用途

=>皆需有別於現有產品或方法，並產生非顯而易見之效果。

液晶灌注
ODF制程(方法)

透明顯示器指甲手錶
概念(產品)

保髮止/柔沛
(用途轉用,

原治療攝護腺肥大)



早期公開

實質審查

專利核准

專利公告

專利申請/初步審查

18個月

發明專利簡要申請程序

申請日起3年內主張

約0.5~3年

只是公開，不代表已核准

公開與公告號規則不同
公開號: 200623277
公告號: I319906 
(Invention)

也可能在早期公開前
就已核准

檢索確認是否已存在
相同(相似)技術



發明專利申請及行政救濟程序

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新型專利(Utility Model)

 新型：

—新型，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作。

新型：物品為具有可從外觀觀察到確定之空間輪廓者。新型物品須具有確定之形狀

與發明/外觀設計的不同點：只限於有一定形狀的產品(具體且有功能性)，而不能是：
氣態、液態、粉末狀、顆粒狀等不具確定形狀之物質或材料；或物品之形狀及
其表面之圖案、色彩、文字、符號或其結合之裝飾性設計。

太陽能充電式LED手電筒 瑞士Peraves公司的全封閉式摩托車



新型專利簡要申請程序

專利核准

專利公告

專利申請/初步審查

約2~6個月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非必要)

只有公告號、沒有公開號
公告號:  M329611 
(Utility Model)

行使專利權(訴訟)時
需主動提示技術報告



新型專利申請及行政救濟程序

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外觀)設計專利(Design)

 設計專利：

—設計專利，指對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特點：

1、物品性：必須為應用於物品外觀之具體設計，

以供產業上利用。

2、視覺性：必須是透過視覺訴求之裝飾性設計。

水果造型便條紙
Pretec I-Disk Sushi

握壽司造型隨身碟

iPhone 外殼



設計專利簡要申請程序

只有公告號、沒有公開號
公告號: D139301 
(Design)

約6~12個月

專利申請

實體審查

專利核准

專利公告



設計專利申請及行政救濟程序

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那些標的不可申請發明專利?

自然法則本身

（例如能量不滅定律或萬有引力定律 ）

單純的發現

（例如自然界中固有的物、現象及法則等之科學發現）

違反自然法則者

（例如永動機構）

非利用自然法則者

（例如人為規則、方法或計畫；或須藉助人類推理力

、記憶力始能執行之規則、方法或計畫）

非技術思想者

（技能：球投法；資訊揭示：手語；

美術創作 ：繪畫、雕刻）

v.s.



下列各款，不予發明專利：

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

但微生物學之生產方法，不在此限。

人類或動物疾病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器具除外)。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法定不予發明專利

v.s.

破解彩券之中獎方法?



先申請主義(以發明為例)

 相同發明有二以上之專利申請案時，僅得就其最先申請者准予發明專利。但後申請者所主張之優
先權日早於先申請者之申請日者，不在此限。

前項申請日、優先權日為同日者，應通知申請人協議定之；協議不成，均不予發明專利。其申請
人為同一人時，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申請；屆期未擇一申請者，均不予發明專利。

同一發明或創作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者，準用前三項規定。

聲明一案兩請，新型與發明專利權之權利接續

假設兔子先想到發明概念，

但烏龜卻搶先一步較早申請，則：

在台灣(或大多數國家地區) ，烏龜贏！(但在美國,可能是兔子贏)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進步性



發明專利實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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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法第２２條第１項前段：產業利用性

凡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

＝＞可被運用於工業上，可以量產，可以重複實施

發明專利之三要件1

Dean Kamen’s Ginger- Segway Dog Watch 
(time rate other than human time)

Uno Motorcycle- Segway



 專利法第２２條第１項：新穎性

無下列情事之一，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

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者

二、申請前已公開實施者

三、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發明專利之三要件2

Attaching Bell to Rat !
與現有捕鼠器不同

(不捕捉,而使老鼠因鈴聲而自行離去)

現有捕鼠器



新穎性概念(有沒有差異?)

Ａ專利

Ｂ專利

Ａ專利申請早於Ｂ專利，故Ｂ專利不具新穎性(擬制新穎性)

Ｘ
申請日

申請日

公開或公告
公開或公告(晚於B專利申請日)

 申請前是否已見於刊物? 已公開實施? 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亦即是否與先前技術存在差異  有差異，即有新穎性)

 是否與申請在先而在其後才公開或公告之專利所附說明書或圖式載明之內容相同者（擬制新穎
性）? （僅限同TW專利前案，同申請人除外）

 引證案是否能單獨揭示申請案一獨立項之技術特徵?（單獨對比）

 單件引證之全部內容皆可用以比對申請案之請求項 (若引證為專利，則可引用請求項及說明書內文)

 比對項目:技術領域,欲解決技術問題,技術方案及區別特徵,欲達成之技術效果等…是否相同



 專利法第２２條第２項：進步性

發明雖無第一項所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
完成時，仍不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

發明專利之三要件3

Dog Toilet Seat Bird Toilet Seat 鳥用尿布

申請人出於本意或非出於本意所致公開之事實發生後於十二個月內申請者，該事實非屬第一項各款或
前項不得取得發明專利之情事。



進步性概念 (有差異，但能輕易完成?)

 是否為相同或相似技術領域，是否互補揭示所有組成要件之基本技術特徵/區別特徵，是否解決相同技術問
題，是否達成相同技術效果，即相對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是否能被輕易完成?

 申請案一獨立項與一最接近的引證案之間雖存在有差異特徵，但是：

1.是否可由組合其他引證而輕易完成申請案該差異特徵之技術概念及功效?；或

2.是否可由組合通常知識而輕易完成申請案該差異特徵之技術概念及功效?

 各引證之全部內容皆可用以組合比對申請案之請求項 (若引證為專利，則可引用請求項及說明書內文)(但引
證之結合必需存在技術啟示)

Ａ專利

Ｃ專利

Ａ及Ｂ專利公告（或公開）皆早於Ｃ專利，且兩者可輕易組合，並可完成Ｃ專利技術概念及功效，故Ｃ專利不具進步性

Ｘ

申請日

申請日

Ｂ專利
(或通常知識) 申請日

公開或公告

公開或公告



發明申請案例１

Google
可攜式搜尋面板

(透明面板+
後攝影鏡頭+

無線網路+
影像搜尋比對功能+
影像/文字資料庫)

若你是專利審查員，是否會核准其發明專利權？



發明申請案例２

各種特殊形狀之西瓜(x)
或西瓜之塑形殼體(o)

若你是專利審查員，是否會核准其發明專利權？



發明申請案例3
若你是專
利審查員，
是否會核
准其發明
專利權？

煽除雾霾方案(x)



各種親子自行車改良
(可選擇申請新型或發明)



新型專利簡要申請程序

專利核准

專利公告

專利申請/初步審查

約2~6個月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非必要)

只有公告號、沒有公開號
公告號:  M329611 
(Utility Model)

行使專利權(訴訟)時
需主動提示技術報告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公告後，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依專利法第 116條之規定，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

專利權時，如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不得進行警告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性質，並非行政處分，就其案件無拘束機 關之效力

，僅作為新型專利權人權利行使或技術利用之參考。

即使其否定新型專利之新穎性或進步性等實體要件，在依法定程序

(舉發)撤銷其新型專利前，專利權仍屬有效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新型技術報告確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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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申請案例１
若你是專利審查員，是否會核准其新型專利權？

車輛翹牌器 瑞士迷你槍(Swiss Mini Gun)
具擊發功能

理論上可以申請,但可能另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問題



新型申請案例２
若你是專利審查員，是否會核准其新型專利權？

各種親子自行車改良



Pretec I-Disk Sushi 
握壽司造型

隨身碟

水果造型
便條紙



設計專利如何界定範圍?

設計專利之保護範圍即圖式所示之形狀、
花紋、色彩或其結合

需附各面視圖:
立體圖
右側視圖
俯視圖
前側視圖
仰視圖
左側視圖
後側視圖
(使用示意圖)



設計專利簡要申請程序

專利申請

實體審查

專利核准

專利公告

只有公告號,沒有公開號
公告號:D114380
(Design)

純功能性之物品造形(x)
純藝術創作(x)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及電子電路布局(x)
物品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x)



設計專利實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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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專利申請案例１
若你是專利審查員，是否會核准其設計專利權？

各種集成電路或電路板之佈局圖案



設計專利申請案例２
若你是專利審查員，是否會核准其設計專利權？

金磚造型的
USB隨身碟（Ｕ盤）

Pretec I-Disk Sushi
握壽司造型

隨身碟



愛因斯坦有一項發明專利 “利用空氣壓縮製冷的冰箱”，
無需加氟，而是採用氨、丁烷和水



(申請人委託事務所撰寫並提交給專利局之正式文件)



專利說明書
專利法第25條：

(1) 申請發明專利，由專利申請權人備具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必要之圖
式，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之 。

專利法第26條：

(1)說明書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
容，並可據以實現。

(2)申請專利範圍應界定申請專利之發明；其得包括一項以上之請求項，各請求項應以
明確、簡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說明書所支持。

(3)摘要應敘明所揭露發明內容之概要；其不得用於決定揭露是否充分，及申請專利之
發明是否符合專利要件。



1.申請書（request,基本資料）

2.摘要（abstract,或設計專利之簡要說明）

3.說明書（specification,詳細技術說明）

4.申請專利範圍（claim,以文字界定保護範圍）

（設計專利之圖式即為申請專利範圍）

5.圖式及代表圖（drawing,繪製示意圖）

6.委任書（power of attorney,委託事務所

代理申請及答辯等程序）

專利申請所需文件(以發明為例)



－用以填寫申請人及發明人基本資料並請求各種程序項目

注意事項：

1.請求實質審查：申請時可勾選同時請求實審(或申請後3年內再決定)

2.發明名稱：參考欲保護之claim範圍，擬定一廣義名稱即可，且必需指明標的是構造、裝置、
設備、方法、組成物或用途

3.主張優惠期：申請日前12/6個月內公開，需註明公開日及提供證明文件

4.主張利用生物材料：要勾選為須寄存或不須寄存之生物材料，前者需提供國內或國外寄存資
訊並提供證明文件(申請後4個月內/最早優先權日後16個月內)

5.主張國內/國外優先權：註明國家（地區）、申請日、申請案號

6.加收規費：申請專利範圍超過10項，每項加收800元

申 請 書



申 請 書



申 請 書



－應簡要敘明發明所揭露之內容，並以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以及主要用途

注意事項：

1.字數限制：以不超過250字為原則

2.指定代表圖：最能代表該發明技術特徵之圖式，並列出符號說明

2.代表化學式：若有，應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之化學式

3.英文摘要：發明專利建議附註英摘（非必要）

摘 要

可插上做為方向搖桿之觸控筆及手機



摘 要



－用以明確且充分之揭露，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
現

包含下述章節：

1.發明名稱

2.技術領域

3.先前技術

4.發明內容

5.圖式簡單說明(無圖,則可省略)

6.實施方式

7.元件符號說明 (無圖,則可省略)

8.生物材料寄存資訊(限生技案,無則可省略)

9.序列表(限生技案,無則可省略)

說 明 書

披薩盒內支撐器



－應與其申請專利範圍內容相符，不得冠以無關之文字

－應明確、簡要指定申請專利之標的，並反映其範疇，例如物（構造、裝置、設備、組成物）、
方法或用途

例如：

半導體封裝構造

筆記型電腦散熱裝置

具感溫變色圖形之尿斗

3D影像處理方法

治療肝癌之醫療組成物

將XX化合物應用於治療胃潰瘍之用途

說明書-發明名稱



－應為申請專利之發明所屬或直接應用的具體技術領域

－通常限定一廣義領域及一狹義領域

例如：

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半導體封裝構造，特別是關於一種用以堆疊數個半導體晶片之半導體封裝構
造。

本發明係關於一種阻燃塗料及阻燃織物，特別是關於一種無鹵素成份之塗佈型阻燃塗料及阻燃
織物。

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同軸式凸輪變速機構，特別是關於一種具有多種輸入/輸出傳動方式之同軸
式凸輪變速機構。

說明書-技術領域



－應記載申請人所知之先前技術，並客觀指出技術手段所欲解決而為在於先前技術中的問題或
缺失，記載內容儘可能引述該先前技術文獻之名稱，以利於瞭解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前
技術之間的關係。

－先前技術可以是單純文字描述說明、搭配習用圖示說明，或引用既有專利說明。

－先前技術中的問題或缺失用以引出本發明相較之下欲解決的問題及訴求的有益效果

說明書-先前技術

亞馬遜的手機墜落時自動打開安全氣囊,
或以噴射氣流緩降



說明書-先前技術

可分離式旅行車及拖車



－發明內容包含三部分：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

－撰寫發明內容時，應以綜合的形式記載該三項內容及三者之間的對應關係，無須就三者分項
撰寫

－可列多一個或以上之發明目的

－提供的技術方案基本上寫法對應於申請專利範圍即可，以對其提供說明書的文字支持

說明書-發明內容



說明書-發明內容

瞌睡感測器(仿生物視網膜晶片)



－有圖式者，應以簡明之文字依圖式之圖號順序說明圖式

例如：

說明書-圖式簡單說明

可移動爬行之鬧鐘



－原則上應記載一個以上之實施方式，詳敘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必要技術特徵，並應使該發
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無須過度實驗的情況下，即能瞭解申請專利之發
明的內容，並可據以實施。

－記載必要技術特徵時，應詳細記載其內容，不得僅引述先前技術文獻或說明書中之其他段落

－對於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有區別的技術特徵及附屬項中的附加技術特徵，均應詳細記
載。

－必要時得以實施例說明；有圖式者，應參照圖式加以說明。

說明書-實施方式



說明書-實施方式



說明書-實施方式



說明書-實施方式

Nokia (諾基亞) 以刺青進
行手機來電感應之裝置及
方法



－有圖式者，應依圖號或符號順序列出圖式之主要符號並加以說明

例如：

10  晶片承載件 101 承載表面

102 背面 11  半導體晶片

12  黏著層 13  電性連接部

14  封裝膠體 15  導電元件

．．．

說明書-元件符號說明

利用人體傳遞電力與
訊息之方法



－應參照工程製圖方法以墨線繪製清晰，於各圖縮小至三分之二時，仍得清晰分辨圖式中各項
細節

－如無法以工程製圖方法繪製，而僅能以照片呈現者，得以照片取代（新型申請案不可使用照
片）

－以照片取代時，若用彩色照片能更清楚呈現整體發明內容者，得以彩色照片取代，例如：金
相圖、電泳圖、電腦照影影像圖、細胞組織染色圖、動物實驗效果比較圖等

－應註明圖號（第N圖）及元件符號(註記符號所用之引出線不得交錯，同一部位在數圖中同
時出現時應採用同一符號)，除必要註記外(如方塊圖中)，不得記載其他說明文字。

圖 式



圖 式



－得以一項或以上之獨立項表示

－必要時，得有一項或以上之附屬項

－獨立項、附屬項，應以其依附關係，依序以阿拉伯數字編號排列

－各請求項應以明確、簡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說明書所支持

申請專利範圍

紙手機



申請專利範圍（CLAIM）：

1.可專利性的審查(或侵權與否的判斷)皆是以申請專利範圍界定的文字範圍為准。

2.申請專利範圍書應當以說明書為依據(受說明書文字支持)，界定發明或者新型的區別技
術特徵，清楚並簡要地限定請求保護的範圍。

3.區別技術特徵可以是構成發明或者新型技術方案的組成要素，也可以是要素之間的組裝
關係，方法的步驟或其順序，或組成物、用途等。

申請專利範圍基本架構

Claim的文字界定
必需能突顯出本發明

與現有技術之間的
區別特徵



申請專利範圍

=(1+2)



－公權力授與有限期間的排他權利，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專利權人同意而實施發明/新型/設計之
權利

－政府與專利申請人之間的契約，為排他權利的依據(私益與公益之界線)

－發明/新型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claim，請求項)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
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不含摘要)

－設計專利權範圍，以圖式為準，並得審酌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的意義

人力水中推進器



設計專利如何界定範圍?

第１２１條：設計，指對物品之全部或部
分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
訴求之創作。應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及圖形
化使用者介面，亦得依本法申請設計專利。

圖式即設計專利之保護範圍

一般立體物品需附六面正投影視圖:
前視圖（主視圖）、
後視圖、
左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仰視圖及
立體圖。

立體圖

前視圖 後視圖 左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仰視圖



獨立項(independent claim)：

1.前言：寫明要求保護的發明技術方案的主題名稱

2.連接詞：包含、包括…（通常使用開放式連接詞）

3.主體：寫明發明區別於最接近的現有技術的技術區別特徵，以及實施發明所必要的基本
技術特徵，共同限定發明要求保護的範圍。

發明/新型專利如何界定範圍?

對一個新的產品設計
要擬訂出適當的文字範圍

既要區別于現有技術
又不能自我過度局限



申請專利範圍之考量

申請專利時，獨立項最重要，因為獨立項包含最少的限制要件，所有附屬項都包含獨立項的限制
要件

申請專利時，獨立項不要一開始就包含過度詳細的描述細節，以避免包含太多的限制要件

元件種類、元件數量、排列關係、步驟順序、元件名稱等都可能成為限制要件

在核駁答辯修正範圍時，獨立項所包含的限制要件通常是愈加愈多，使範圍愈修愈窄

在核駁答辯修正範圍時，若欲減少獨立項所包含的限制要件，則審查官必需擴大檢索範圍重新審
查，故通常不被接受（但可提分案）

=>就像剪裁布料一樣，不要一開始就剪太多（加太多限制要件），剪掉了（範圍變窄了），在審查
期間就很難再補回來（再變廣）

=>核准範圍的廣或窄，是申請人與審查官對於申請案與先前技術之界線認定的拉据與妥協



－首先瞭解先前技術(檢索)，並客觀指出先前技術中的問題或缺失有那些

－確定本發明理論上欲解決之問題及欲使用之技術手段有那些

－確定本發明之技術手段與先前技術有那些共有技術特徵（即不具可專利性，需列於前言部份
的特徵）

－確定本發明之技術手段有那些有別於先前技術的區別技術特徵（即具可專利性，需列於特徵
部份的特徵）

－重新確定本發明的區別技術特徵實際能解決的問題剩下那些

－由重新確定可解決的問題，來確定本發明最後

主要訴求的技術效果

如何劃界及定義獨立項範圍



申請專利範圍

對照相關附圖及標號
可以方便理解claim

的文字範圍

1.一種太陽能涼風帽構造，其包含：

一帽體，其具有一頭套部及一遮陽部，該遮陽部開設一
開口；

一太陽能板，其設於該頭套部及遮陽部之至少一個的上
方；及

一風扇，其對應設於該遮陽部之開口處，並電性連接該
太陽能板。

2.如請求項1所述之太陽能涼風帽構造，其中該風扇係傾
斜設於該開口處。

3.如請求項1所述之太陽能涼風帽構造，其中該頭套部之
後方另設有一對調整帶，以調整頭套部之內徑。

前言
preamble

連接詞
Transition

獨
立
項

附
屬
項

主體Body
（條列式）



申請專利範圍(較窄)

對照相關附圖及標號
可以方便理解claim

的文字範圍

1.一種太陽能涼風帽構造，其包含：

一帽體，其具有一頭套部及一遮陽部，該遮陽部開設一
開口；

一太陽能板，其設於該頭套部及遮陽部之至少一個的上
方；及

一風扇，其對應設於該遮陽部之開口處，並電性連接該
太陽能板。

2.如請求項1所述之太陽能涼風帽構造，其中該風扇係傾
斜設於該開口處。

3.如請求項1所述之太陽能涼風帽構造，其中該頭套部之
後方另設有一對調整帶，以調整頭套部之內徑。

前言
preamble

連接詞
Transition

獨
立
項

附
屬
項

主體Body
（條列式）

範圍較窄(限制要件多)



申請專利範圍(較廣)

1.一種太陽能涼風帽構造，其包含：

一帽體，其具有一頭套部及一遮陽部；

一太陽能板，其設於該頭套部及遮陽部之至少一個的上方；及

一風扇，其對應設於該遮陽部處，並電性連接該太陽能板。

2.如請求項1所述之太陽能涼風帽構造，其中該遮陽部開設一開口，該風扇
對應設於該遮陽部之開口處。

3.如請求項2所述之太陽能涼風帽構造，其中該風扇係傾斜設於該開口處。

4.如請求項1所述之太陽能涼風帽構造，其中該頭套部之後方另設有一對調
整帶，以調整頭套部之內徑。

獨
立
項

附
屬
項

範圍較廣
(限制要件少)

次要限制要件先
寫到附屬項，以
免獨立項太窄而

容易被迴避



若專利申請後被核駁-
是否代表可專利性不足或說明書寫的不好？

 影響專利核駁之內在因素：

說明書內容存在格式上之錯誤（形式核駁問題）

說明書內容技術未能明確及充分揭露（補充修正/實質變更問題）

claim包含二個或以上之不同發明（發明單一性問題）

claim顯然不可實施或欠缺實施之必要技術（實用性問題）

claim相同於單一先前技術（新穎性問題）

claim相同於自己先前公開之論文或期刊（新穎性問題）

claim可由二個或以上之先前技術輕易組合而成（進步性問題）



 影響專利核駁之外在因素：
審查官的審查經驗、審查品質及檢索程度

審查官對進步性之主觀認定

 正確的專利申請觀念：
申請案收到第一次核駁通知是很常見的！

申請案沒有核駁就直接核准,不一定是好事(範圍是否寫得太窄?)

核駁次數多寡與專利之品質或價值無絕對相關性

=>申請專利範圍的撰寫和申請策略會因申請人申請目的不同(要儘早核准或取得較廣範圍)
而有所不同！

若專利申請後被核駁-
是否代表可專利性不足或說明書寫的不好？



－檢索流程

專利資料庫檢索

確
認
技
術
特
徵

確
認
技
術
特
徵

選
定
專
利
資
料
庫

選
定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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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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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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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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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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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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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資料庫
 官方資料庫

台灣

美國

中國

歐盟(含各國專利；英文)

日本

其他（WIPO、韓、德…)



專利資料庫

 其他免費多國專利資料庫

 Google patent

 全球專利檢索系統(TIPO提供)
採用全中文介面，使用者可於單一平台
免費查詢台灣、美國、日本、歐洲、韓
國、大陸及WIPO等專利局專利資料



擬定檢索條件

常用的檢索條件

 發明名稱、摘要（多數資料庫支援）

 申請專利範圍（少數資料庫支援此功能）

 說明書全文（少數資料庫支援此功能）

 申請人、發明人

 申請、公開或公告之日期範圍

 申請號、早期公開號、公告號、證書號

 國際專利分類號（IPC）、美國專利分類號（UPC）

遲到要投入罰金才能打卡的打卡鐘



常用檢索技巧

 多重欄位複合檢索

如：名稱＋摘要＋申請日時間範圍…

 關鍵字複合檢索

如：(半導體 and 晶圓) and not (二極體)…

 同義字替換檢索

如：LED or “light emitting diode”…

 引證案樹狀展開檢索

 citation 、 reference by

 同一申請人/發明人相關專利檢索

如:xx大學/xxx (教授) 所申請過的專利

 對檢索結果作再次篩選,或將多次結果放入資料夾後再作最後統計

部份付費資料庫才有此功能,如: 智慧芽



檢索範例(以TW資料庫為例)

藥膏、軟膏、凝膠、…

一種含有蘆薈精油的護手軟膏



摘要檢索

“摘要”欄位以“軟膏”為檢索條件



檢索列表



摘要內容

本創作係有關於一種「影音電腦(二)」，尤指一種家電化之優美立體
曲線造形，精緻可愛，極具視覺親和力而令人愛不釋手之獨創外觀
設計者。
如各附圖所示，本創作之「影音電腦(二)」包括有一電腦主機，該主
機底部形成曲線起伏且而宛如軟膏之浮凸底座，側視觀之猶如雲形，
並以背彎前直之方式向上微縮，而形成屏狀

=>檢索結果包含到技術領域差異大的前案



專利範圍檢索

“申請專利範圍”欄位以“軟膏”為檢索條件



檢索列表



申請專利範圍

申請專利範圍
1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裝置,尚包含軟膏供應機構,以供應磨光軟
膏至該複數個磨光位置。
16.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之裝置,其中該等磨光軟膏係彼此不同。
17.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6項之裝置,其中該等磨光軟膏具有不同之PH
値。

=>檢索結果包含到技術領域差異大的前案



檢索分類號(IPC)

根據初步檢索結果中技術領域相同的前案之IPC, 改以“IPC”欄位進行檢索



軟膏類似物



申請專利範圍
摘要：
本發明之課題在於提供於酸性至鹼性的液性
範圍中以極少量可形成水凝膠之水凝膠化劑
以及具有高的環境．生物體適合性及生物分
解性之水凝膠。
解決此課題之方法為式(1)：
(1)
(式中，R1表示碳原子數9至21的脂肪族基，
R2、R3及R4各自獨立地表示氫原子、可有
碳原子數1或2的支鏈之碳原子數1至4的烷基、
苯基甲基或－(CH2)n－X基，且R2、R3或
R4中的至少一個表示－(CH2)n－X基，n表
示1至4之數，X表示胺基、胍基、－CONH2
基、或可有1至3個氮原子的5員環或6員環或
由5員環與6員環所構成的縮合雜環)所示的
脂質肽或其鹽所成的水凝膠化劑及水凝膠。

申請專利範圍：
1.一種水凝膠化劑，其特徵為由式(1)所示之脂質肽或其藥學上可使用的鹽所成；
式(1)：式中，R 1 表示碳原子數9至21的脂肪族基，R 2 、R 3 及R 4 各自獨立
地表示氫原子、可具有碳原子數1或2的支鏈之碳原子數1至4的烷基、苯基甲基
或-(CH2)n-X基，且R 2 、R 3 或R 4 中的至少一個表示-(CH2)n-X基，n表示1
至4之數，X表示-CONH2基，或可具有1至3個氮原子的5員環或6員環或由5員
環與6員環所構成的縮合雜環。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水凝膠化劑，其中該R 1 係可具有1或2個不飽和鍵的
碳原子數11至17之直鏈狀脂肪族基。
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或第2項之水凝膠化劑，其中該R 2 、R 3 及R 4 各自獨
立地表示氫原子、甲基、乙基、異丙基、異丁基、第二丁基、苯基甲基或-
(CH2)n-X基，且R 2 、R 3 或R 4 中的一個或二個表示-(CH2)n-X基，n表示1
至4之數，X表示吡咯基、咪唑基、吡唑基或吲哚基。
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之水凝膠化劑，其中該R 2 、R 3 及R 4 各自獨立地表
示氫原子、甲基、乙基、異丙基、異丁基、第二丁基、苯基甲基、2-胺基乙基、
4-胺基丁基、4-胺基-吡咯甲基、咪唑甲基、吡唑甲基或3-吲哚甲基，且R 2 、
R 3 或R 4 中的一個或二個表示2-胺基乙基、4-胺基丁基、4-胺基-吡咯甲基、
咪唑甲基、吡唑甲基或3-吲哚甲基。
…
7.一種纖維，其係由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6項中任一項之水凝膠化劑的自聚集
化所形成。
8.一種水凝膠，其係由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6項中任一項之水凝膠化劑或如申
請專利範圍第7項之纖維與水溶液或醇水溶液所成。

無使用“ 軟膏”用語



軟膏類似物>>再檢索

蘆薈
精油
護手

…

加入檢索條件，以找出最接近的先前技術



分類號(IPC)查詢

摘自https://www.tipo.gov.tw/sp.asp?xdurl=mp/lpipcFull.asp&ctNode=7231&mp=1

亦可直接至IPC查詢資料庫先查詢相關IPC分類號備用



分類號(IPC)查詢



專利檢索應用宣導推廣

摘自http://pcm.tipo.gov.tw/PCM2010/PCM/01_classroom/promo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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